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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為促進土地利用，有效開發本計畫區，依現行開發狀態區分

各開發類型，並針對不同開發類型規範開發方式，主要劃分為重

劃區及建成區。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

次通盤檢討)於 105 年 12 月 06 日公告發布實施，其都市計畫說

明書規劃內容屬合法建物座落之土地應劃設為住一四(建成區)，

因部分住一-3(重劃區)所有權人陳情主張其合法建物座落之土地

劃設於住一-3(重劃區)，應予修正，案經原擬定機關花蓮縣吉安

鄉公所反應，並請花蓮縣政府協助都市計畫修正事宜，故縣府協

助辦理本次訂正案。 

 

貳、 辦理依據 

一、 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 內政部民國 68 年 3 月 13 日台內營字第 942 號函(詳附件二) 

依據內政部民國 68 年 3 月 13 日台內營字第 942 號函：「都

市計畫書、圖不符時，應查明其錯誤原因予以訂正，並依都市計

畫變更程序辦理，但不受定期通盤檢討之限制。」爰此，據以訂

正並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變更。 

三、內政部 74 年 4 月 25 日台內營字第三 0二八二八號函 

參、 訂正理由 

依「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書重劃剔除原則，合法建物屬鋼筋水泥結構，現況建物已作住宅或符

合住宅區容許使用項目，且未位於公共設施用地之合法建物及其必要

出入通路者，應剔除重劃區，並依土地使用計畫劃設為住一-4，遂依

上述計畫原意，將住一-3(重劃區)合法房屋座落土地依剔除原則修正

為住一-4(建成區)，另將不符剔除原則土地訂正納入住一-3(重劃區)。 

 

肆、 訂正內容 

一、 依民國 105 年 12 月 6 日公告發布實施之「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

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書重劃剔除原則辦理訂

正，訂正內容如表 1，本次計畫未訂正者，依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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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訂正

案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條

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一 

1 
2-2-8M 道

路南側 

第一-3 種住

宅區(0.01) 

第一-4 種

住 宅 區

(0.01) 

經查為合法建物(慈惠段建

號：934)座落之土地，依重

劃剔除原則，訂正為住一-

4。 

 

2 
1-4-12M

道路北側 

第一-3 種住

宅區(0.03) 

第一-4 種

住 宅 區

(0.03) 

經查為合法建物(慈惠段建

號：1371)座落之土地，依

重劃剔除原則，訂正為住一

-4。 

 

3 
九-15M 道

路東側 

第一-3 種住

宅區(0.02) 

第一-4 種

住 宅 區

(0.02) 

經查為合法建物(慈惠段建

號：1372)座落之土地，依

重劃剔除原則，訂正為住一

-4。 

 

4 
1-4-12M

道路北側 

第一-3 種住

宅區(0.04)  

第一-4 種

住 宅 區

(0.04)  

經查為合法建物座落之土

地，依重劃剔除原則，訂正

為住一-4。 

 

5 

九-15M 與

四-20M 道

路南側  

第一-3 種住

宅區(0.03)  

第一-4 種

住 宅 區

(0.03)  

經查為合法建物座落之土

地，依重劃剔除原則，訂正

為住一-4。 

 

6 
綠五東南

側  

第一-3 種住

宅區(0.04) 

第一-4 種

住 宅 區

(0.04) 

經查為合法建物座落之土

地，依重劃剔除原則，訂正

為住一-4。 

 

7 

九-15M 與

2-3-8M 路

口西北側 

第一-3 種住

宅區(0.19)  

第一-4 種

住 宅 區

(0.19)  

經查為合法工廠座落基地，

依重劃剔除原則，訂正為住

一-4。  

 

二 

1 
2-5-8M 東

側 

第一-3 種住

宅 區 ( 略 計

6.25 ㎡) 

第一-4 種

住宅區(略

計 6.25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

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致，

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範

圍辦理訂正 

釘樁時區界線
以 慈 惠 段
520-8 與慈惠
段 520-7 地籍
線為準。 

2 
綠五東南

側 

第一-3 種住

宅 區 ( 略 計

1.66 ㎡) 

第一-4 種

住宅區(略

計 1.66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

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致，

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範

圍辦理訂正 

釘樁時區界線
以慈惠段 971
與 慈 惠 段
970-2 地籍線
為準。 

三 1 
1-4-12M

道路南側 

第一-4 種住

宅 區 ( 略 計

2.79 ㎡) 

第一-3 種

住宅區(略

計 2.79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

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致，

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範

圍辦理訂正 

釘樁時區界線
以慈惠段 458
與慈惠段 459
地籍線為準。



- 3 - 

表 1：「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訂正

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 1)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條件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三 

2 
十-15M 西

側 

第一-4 種住

宅區(略計

0.08 ㎡) 

第一 -3 種

住宅區(略

計 0.08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

籍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

致，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

地籍範圍辦理訂正 

釘樁時區界線以慈

惠段 520-7 與慈惠

段 520-4 地籍線為

準。 

3 
1-4-12M

道路北側 

第一-4 種住

宅區(略計

5.28 ㎡) 

第一 -3 種

住宅區(略

計 5.28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

籍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

致，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

地籍範圍辦理訂正 

釘樁時區界線以慈

惠段 416 與慈惠段

508-9 地 籍 線 為

準。 

4 綠五北側 

第一-4 種住

宅區(略計

3.43 ㎡) 

第一 -3 種

住宅區(略

計 3.43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

籍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

致，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

地籍範圍辦理訂正 

釘樁時區界線以慈

惠段 740、741 與

慈惠段 708-16 地

籍線為準。 

5 
綠五西南

側 

第一-4 種住

宅區(略計

6.33 ㎡) 

第一 -3 種

住宅區(略

計 6.33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

籍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

致，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

地籍範圍辦理訂正 

釘樁時區界線以慈

勝段 428、429 與

慈勝段 451、452

地籍線為準。 

6 
綠五東南

側 

第一-4 種住

宅區(略計

10.5 ㎡) 

第一 -3 種

住宅區(略

計 10.5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

籍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

致，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

地籍範圍辦理訂正 

釘樁時區界線以慈

惠段 971 與慈惠段

972 地籍線為準。

四 - 
廣停三北

側 

第一-4 種住

宅區(略計

20.98 ㎡) 

第一 -1 種

住宅區(略

計 20.98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

籍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

致，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

地籍範圍辦理訂正 

釘樁時區界線以慈

惠段 858-3 與慈惠

段 861、861-1 地

籍線為準。 

五 - 
綠四西南

側 

第一-4 種住

宅區(0.05) 

第一 -3 種

住 宅 區

(0.05) 

經查本計畫區合法工廠座

落於重測前田浦段 588 地

號土地，經比對新地號為

慈惠段 1208 地號，故現

行計畫依重劃剔除原則將

該筆土地劃設為住一-4，

惟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

該土地所有權人陳情，未

曾於其所有土地申請建築

使用，經重新比對查證合

法工廠座落土地應為慈惠

段 1201，依重劃剔除原

則訂正為住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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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訂正

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 2)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六 

1 

1-4-12M 道

路北側慈

惠段 507-1

至慈惠段

508-4 路段 

住一-4 

(略計 35 ㎡) 道路用地(略計

42 ㎡)  

1-4-12M 道路北側慈惠段

507-1 至慈惠段 508-4 路

段，未依既有指定之建築

線劃設路型。  

 

住一-3 

(略計 7㎡)  

道路用地 

(略計 35 ㎡) 

住一-3(略計

35 ㎡)  

2 
2-5-8M 道

路北段 

住一-3 

(0.03)  

道路用地

(0.03)  考量現況及公眾利益，將

道路置中為較佳之道路配

置。  

 

道路用地

(0.02)  

住一-3(0.02) 

住一-4(略計

6)  

七 - 
金 龍 寺 南

側 

住一-3 

(0.02) 

住一-2 

(0.02) 本案為第 36 區塊開發許

可審議通過開發案，其審

議通過應捐贈之公共設施

用地，該土地部分於通盤

檢討時，劃設為住一-3 以

市地重劃開發，致應捐贈

土地無法辦理捐贈且同一

位置有兩種開發方式，衍

生無法執行開發情事，應

予訂正，於不調整土地使

用計畫，確定本開發案範

圍、應捐贈公共設施用地

位置及開發方式。 

附帶條件(附

一)：開發範

圍內公共設

施用地應捐

贈予花蓮縣

政府且由申

請者自行開

闢完成，使

得 建 築 使

用。 

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 

(0.03) 廣場兼停車場

用 地 ( 附

一)(0.04) 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附) 

(0.01) 

綠園道用地 

(附)(0.05) 

綠園道用地(附

一)(0.05) 

道路用地

(附)(0.01) 

道路用地(附

一)(0.01) 

註 1：變二-1 案自 107 年 5 月 9 日辦理公展，於發布實施前清查於 107 年 5 月 15 日自慈惠段 520-1 新

增分割地號慈惠段 520-8，故以新分割地號表示區界線，釘樁時區界線以慈惠段 520-8 與慈惠段

520-7地籍線為準。 

註 2：變三-3 案自 107 年 5 月 9 日辦理公展，於發布實施前清查於 107 年 5 月 15 日自慈惠段 508-7 新

增分割地號慈惠段 508-9，故以新分割地號表示區界線，釘樁時區界線以慈惠段 416 與慈惠段

508-9地籍線為準。 

 

二、 訂正變更內容示意圖詳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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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 

訂正後變更面積增減如表 2，訂正後土地使用計畫如表 3、圖 2，

訂正後各開發類型詳表 4、圖 3。 

表 2：「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訂正

案變更增減面積表 

訂正案編號

項目 

原計畫面

積(公頃) 
一-1 一-2 一-3 一-4 一-5 一-6 一-7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第一-1 種住宅區 4.45   

第一-2 種住宅區 1.05   

第一-3 種住宅區 31.69 -0.01 -0.03 -0.02 -0.04 -0.03 -0.04 -0.19 

第一-4 種住宅區 23.12 0.01 0.03 0.02 0.04 0.03 0.04 0.19 

小計 60.3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 1.45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 
0.20 

  

綠地 0.24   

綠地兼供道路使用 0.30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87   

綠園道用地 5.00   

道路用地 3.85   

小計 11.9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 計 72.2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訂正案編號 

項目 
二-1 二-2 三-1 三-2 三-3 三-4 三-5 三-6

土地

使用

分區 

第一-1 種住宅區    

第一-2 種住宅區    

第一-3 種住宅區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一-4 種住宅區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小計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 

 
  

綠地    

綠地兼供道路使用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綠園道用地    

道路用地    

小計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 計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7 - 

表 2：「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訂正

案變更增減面積表(續) 

訂正案編號 

項目 
四 五 六-1 六-2 七 

本次計畫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

畫面積 

(公頃) 

土地

使用

分區 

第一-1 種住宅區 0.00 0.00 4.45

第一-2 種住宅區  0.02 0.02 1.07

第一-3 種住宅區 0.05 0.00 -0.01 -0.02 -0.34 31.35

第一-4 種住宅區 -0.00 -0.05 -0.00 0.00 0.31 23.43

小計 0.00 0.00 0.00 0.01 0.00 -0.01 60.30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0.00 1.45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 
 0.00 0.20

綠地  0.00 0.24

綠地兼供道路使用  0.00 0.00 0.30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00 0.00 0.87

綠園道用地  0.00 0.00 5.00

道路用地  0.00 0.01 0.00 0.01 3.86

小計 0.00 0.00 0.00 0.01 0.00 0.01 11.92

合 計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72.22

 

表 3：「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訂正

案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編號項目 
原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通盤檢討

增減面積 

(公頃) 

本次通盤檢討後 

備註計畫面積 

(公頃) 

比例 

(%) 

土地

使用

分區 

第一-1 種住宅區 4.45 0.00 4.45 6.16 

第一-2 種住宅區 1.05 0.02 1.07 1.48 

第一-3 種住宅區 31.69 -0.34 31.35 43.41 

第一-4 種住宅區 23.12 0.31 23.43 32.44  

小計 60.31 -0.01 60.30 83.49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1.45 0.00 1.45 2.01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20 0.00 0.20 0.28 

綠地 0.24 0.00 0.24 0.33 

綠地兼供道路使用 0.30 0.00 0.30 0.42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87 0.00 0.87 1.20 

綠園道用地 5.00 0.00 5.00 6.92 

道路用地 3.85 0.00 3.86 5.35 

小計 11.91 0.01 11.92 16.51 

合 計 72.22 0.00 72.2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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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訂正

案開發類型分布面積統計表 

分類 

面積 

項目 

再發展區 應以市地重劃

辦理整體開發

地區 

合計 已完成開發 

審議地區 

合法建物 

建成區 

面積 

(公頃) 

比例

(％)

面積

(公頃)

比例

(％)

面積

(公頃)

比例 

(％) 

面積 

(公頃) 

比例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第一-1 種住宅區 4.45 72.01 0.00 0.00 4.45 6.16

第一-2 種住宅區 1.07 17.31 0.00 0.00 1.07 1.48 

第一-3 種住宅區 
 

0.00 0.00 31.35 73.57 31.35 43.41

第一-4 種住宅區 
 

0.00 23.43 100.00   0.00 23.43 32.44

小計 5.52 89.32 23.43 100.00 31.35 73.57 60.30 83.4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 
 

0.00 0.00 1.45 3.40 1.45 2.01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 
0.20 3.24 0.00 0.00 0.20 0.28

綠地 0.24 3.88 0.00 0.00 0.24 0.33

綠地兼供道路使用 
 

0.00 0.00 0.30 0.70 0.30 0.42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16 2.59 0.00 0.71 1.67 0.87 1.20

綠園道用地 0.05 0.81 0.00 4.95 11.62 5.00 6.92

道路用地 0.01 0.16 0.00 3.84 9.04 3.86 5.34

小計 0.66 10.68 0.00 0.00 11.26 26.43 11.92 16.51

合 計 6.18 100.00 23.43 100.00 42.61 100.00 72.22 100.00

註：上表所列面積僅供參考用，實際面積仍以實際釘樁測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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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事業及財務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本案訂正後之事業及財務計畫、土地分區使用管制依 105 年 12 月

6 日公告發布實施之「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

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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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內政部民國 68 年 3 月 13 日

台內營字第 94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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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各訂正案變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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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案第一-1 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

帶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一 1 
2-2-8M 道路

南側 

第一-3 種住

宅區(0.01)

第一-4 種住

宅區(0.01)

經查為合法建物(慈惠段建

號：934)座落之土地，依

重劃剔除原則，訂正為住

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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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案第一-2 案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一 2 
1-4-12M 道

路北側 

第一-3 種住

宅區(0.03)

第一-4 種住

宅區(0.03)

經查為合法建物(慈惠段建

號：1371)座落之土地，依

重劃剔除原則，訂正為住

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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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案第一-3 案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一 3 
九-15M 道路

東側 

第一-3 種住

宅區(0.02)

第一-4 種住

宅區(0.02)

經查為合法建物(慈惠段建

號：1372)座落之土地，依

重劃剔除原則，訂正為住

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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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案第一-4 案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一 4 
1-4-12M 道

路北側 

第一-3 種住

宅區(0.04) 

第一-4 種住

宅區(0.04) 

經查為合法建物座落之土

地，依重劃剔除原則，訂

正為住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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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案第一-5 案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一 5 

九-15M 與四

-20M 道路南

側  

第一-3 種住

宅區(0.03) 

第一-4 種住

宅區(0.03) 

經查為合法建物座落之土

地，依重劃剔除原則，訂

正為住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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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案第一-6 案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一 6 綠五東南側 
第一-3 種住

宅區(0.04)

第一-4 種住

宅區(0.04)

經查為合法建物座落之土

地，依重劃剔除原則，訂

正為住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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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案第一-7 案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一 7 

九-15M 與 2-

3-8M 路口西

北側 

第一-3 種住

宅區(0.19) 

第一-4 種住

宅區(0.19) 

經查為合法工廠座落基

地，依重劃剔除原則，訂

正為住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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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案第二-1 案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二 1 2-5-8M 東側

第一-3 種住

宅 區 ( 略 計

6.25 ㎡) 

第一-4 種住

宅 區 ( 略 計

6.25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

籍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

致，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

地籍範圍辦理訂正 

釘樁時區界

線以慈惠段

520-8 與慈

惠段 520-7

地籍線為準

備註：本案自 107 年 5 月 9 日辦理公展，於發布實施前清查於 107 年 5 月 15 日自慈惠段 520-1 新增分

割地號慈惠段 520-8，故以新分割地號表示區界線，釘樁時區界線以慈惠段 520-8 與慈惠段 520-

7地籍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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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案第二-2 案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二 2 綠五東南側

第一-3 種住

宅 區 ( 略 計

1.66 ㎡) 

第一-4 種住

宅 區 ( 略 計

1.66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

籍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

致，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

地籍範圍辦理訂正 

釘樁時區界

線以慈惠段

971 與慈惠

段 970-2 地

籍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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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案第三-1 案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三 1 
1-4-12M 道

路南側 

第一-4 種住

宅 區 ( 略 計

2.79 ㎡) 

第一-3 種住

宅 區 ( 略 計

2.79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

籍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

致，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

地籍範圍辦理訂正 

釘樁時區界

線以慈惠段

458 與慈惠

段 459 地籍

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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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案第三-2 案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三 2 十-15M 西側

第一-4 種住

宅 區 ( 略 計

0.08 ㎡) 

第一-3 種住

宅 區 ( 略 計

0.08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

籍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

致，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

地籍範圍辦理訂正 

釘樁時區界

線以慈惠段

520-7 與慈

惠段 520-4

地 籍 線 為

準。 

  



- 附三-12 - 

訂正案第三-3 案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三 3 
1-4-12M 道

路北側 

第一-4 種住

宅 區 ( 略 計

5.28 ㎡) 

第一-3 種住

宅 區 ( 略 計

5.28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

籍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

致，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

地籍範圍辦理訂正 

釘樁時區界

線以慈惠段

416 與慈惠

段 508-9 地

籍線為準。

備註：本案自 107 年 5 月 9 日辦理公展，於發布實施前清查於 107 年 5 月 15 日自慈惠段 508-7 新增分

割地號慈惠段 508-9，故以新分割地號表示區界線，釘樁時區界線以慈惠段 416 與慈惠段 508-9

地籍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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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案第三-4 案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三 4 綠五北側 

第一-4 種住

宅區 (略計

3.43 ㎡) 

第一-3 種住

宅 區 ( 略 計

3.43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

籍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

致，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

地籍範圍辦理訂正 

釘樁時區界

線以慈惠段

740 、 741

與 慈 惠 段

708-16 地

籍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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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案第三-5 案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三 5 綠五西南側

第一-4 種住

宅區 (略計

6.33 ㎡) 

第一-3 種住

宅 區 ( 略 計

6.33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

籍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

致，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

地籍範圍辦理訂正 

釘樁時區界

線以慈勝段

428 、 429

與 慈 勝 段

451 、 452

地 籍 線 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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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案第三-6 案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三 6 綠五東南側

第一-4 種住

宅區 (略計

10.5 ㎡) 

第一-3 種住

宅 區 ( 略 計

10.5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

籍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

致，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

地籍範圍辦理訂正 

釘樁時區界

線以慈惠段

971 與慈惠

段 972 地籍

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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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案第四案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四 - 廣停三北側

第一-4 種住

宅 區 ( 略 計

20.98 ㎡) 

第一-1 種住

宅 區 ( 略 計

20.98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

籍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

致，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

地籍範圍辦理訂正 

釘樁時區界

線以慈惠段

858-3 與慈

惠段 861、

861-1 地籍

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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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案第五案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五 - 綠四西南側
第一-4 種住

宅區(0.05) 

第一-3 種住

宅區(0.05)

經查本計畫區合法工廠座

落於重測前田浦段 588 地

號土地，經比對新地號為

慈惠段 1208 地號，故現行

計畫依重劃剔除原則將該

筆土地劃設為住一-4，惟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該

土地所有權人陳情，未曾

於其所有土地申請建築使

用，經重新比對查證合法

工廠座落土地應為慈惠段

1201，依重劃剔除原則訂

正為住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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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案第六-1 案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六 1 

1-4-12M 道

路北側慈惠

段 507-1 至

慈惠段 508-

4 路段  

住一-4 

(略計 35 ㎡)道路用地(略

計 42 ㎡)  

1-4-12M 道路北側慈惠段

507-1 至慈惠段 508-4 路

段，未依既有指定之建築

線劃設路型。  

 
住一-3 

(略計 7㎡) 

道路用地 

(略計 35 ㎡) 

住一-3(略計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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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案第六-2 案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六 2 
2-5-8M 道路

北段 

住一-3 

(0.03)  

道路用地

(0.03)  考量現況及公眾利益，將

道路置中為較佳之道路配

置。 

 
道路用地

(0.02)  

住一-3(0.02) 

住一-4(略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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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案第七案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七 - 
金龍寺南

側 

住一-3 

(0.02) 

住一-2 

(0.02) 
本案為第 36 區塊開發許可

審議通過開發案，其審議

通過應捐贈之公共設施用

地，該土地部分於通盤檢

討時，劃設為住一-3 以市

地重劃開發，致應捐贈土

地無法辦理捐贈且同一位

置有兩種開發方式，衍生

無法執行開發情事，應予

訂正，於不調整土地使用

計畫，確定本開發案範

圍、應捐贈公共設施用地

位置及開發方式。 

附 帶 條 件

(附一)：開

發範圍內公

共設施用地

應捐贈予花

蓮縣政府且

由申請者自

行 開 闢 完

成，使得建

築使用。 

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 

(0.03) 廣場兼停車場

用 地 ( 附

一)(0.04) 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附) 

(0.01) 

綠園道用地 

(附)(0.05) 

綠園道用地

(附一)(0.05)

道路用地

(附)(0.01) 

道路用地(附

一)(0.01) 

 



 

 

 

 

 

 

 

 

附件四：「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

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訂正案前置作業座談

會及規劃期間-公民團體陳情

意見綜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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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訂正案前

置作業座談會及規劃期間-公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
及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初核意見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 

花蓮縣都委
第 154 次大
會決議 

訂人
一-1 

李怡慧 
慈 惠 段
412 地
號 

北昌村慈惠段地號 412 號為國
有土地，無地上建物使用執
照，以前是牛棚，今為堆積雜
物的倉庫，請貴府都市計畫科
詳查，將該筆土地調整為住一
之三，參與重劃，以符合重劃
實際用途。 

依照花蓮縣政府
105.12.3 公告住
一住宅通盤檢討
案，北昌村慈惠段
地號 412 號編為住
一之四，不符合住
一之四條件，請改
編為住一之三，以
符重劃實際用途。

未便採納。
理由: 
經查陳情位
置依建管號
68A2198 圖資
標示，其為
合法房屋申
請 基 地 範
圍。符合重
劃 剔 除 原
則，應劃設
為住一-4。

未便採納。 
理由: 
採納規劃單
位 研 析 意
見。 

同意小組建
議。 

訂人
一-2 

黃惠暄 
慈 惠 段
434 、
434-1
地號 

1.陳情人黃惠暄等 1 人所持有
之慈惠段 434 及 434-1 地號
上房屋，建物於民國 19 年建
造，早期因未實施都市計
畫，故未領有建照及使用執
照，但均設有戶籍且實際居
住，並有房屋課稅繳稅證明
及電力使用繳費憑證，亦每
年繳納地價稅。 

2.民國 64 政府實施都市計畫編
定為輕工業區，但民等座落
之房屋仍作自宅居住使用，
現改為吉安住一住宅區。而
陳情人於近日卻接獲重劃公
司通知要求簽署重劃同意書
時，始知該地號被納入空地
重劃區，令人不解。又本區
共有 11 戶同時建築之連棟木
造房屋，然現只有 5 戶納入
建成區，陳情人等所有地號
竟被納入重劃區，顯有不
當，更損害陳情人等之權益
甚鉅，懇請相關單位能請將
慈惠段 434、434-1 地號變更
為住一之四建成區，以免訴
訟之勞累。 

建請變更為住一之
四建成區。 

未便採納。
理由: 
經查陳情位
置，未有合
法 房 屋 登
記，及申請
建築使用相
關資料可供
憑證。不符
重劃剔除原
則，應劃設
為住一-3。

本案保留，
提 大 會 審
議。 
理由: 
採納規劃單
位部份研析
意見，請業
務單位通知
土地所有權
人限期向公
所申請合法
房屋證明，
若於所定期
限內繳交，
同意訂正為
住一-4，否
則仍維持住
一-3。 

陳情人未於
期限繳交合
法 房 屋 證
明，且到場
說明放棄該
證明申請，
並同意以重
劃開發，仍
維持原住一
-3 不予變
更。 

訂人
一-3 

吳志瑋 
慈 惠 段
435 地
號 

因吉安鄉慈惠段 435 號此筆地
上有建築物，但在都市計畫規
劃編列為住一之三，但因土地
上有合法建築物，理因編列為
住一之四，請查明清楚。 

因繳交回饋金住
三、住四有差異，
是否可以查明並更
改？ 

酌予採納。
理由: 
經查陳情位
置，為建號
慈惠段 1371
合法房屋座
落基地，符
合重劃剔除
原則，應訂
正 為 住 一 -
4。 

酌予採納。 
理由: 
採納規劃單
位 研 析 意
見。 

同意小組建
議。 

訂人
一-4 

游秀美 
慈 惠 段

慈惠段 437 號原有住宅區，為
何因應變更吉安都市住一住宅

同左。 酌予採納。
理由: 

酌予採納。 
理由: 

同意小組建
議。 



- 附四-2 - 

編號 
陳情人
及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初核意見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 

花蓮縣都委
第 154 次大
會決議 

437 地
號 

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案，將其土地 1/4 劃為重劃區
？ 

經查陳情位
置為建號 934
合法房屋座
落基地，符
合重劃剔除
原則，應訂
正 為 住 一 -
4。 

採納規劃單
位 研 析 意
見。 

訂人
一-5 

洪 桂 煌
等 5人 
慈 惠 段
445 、
445-1
地號 

1.陳情人洪林煌等 5 人所持有
之慈惠段 445 及 445-1 地號
上房屋，於民國 19 年建造，
早期因未實施都市計畫，故
未領有建照及使用執照，但
均設有戶籍且實際居住，並
有房屋課稅繳稅證明及電力
使用繳費憑證，亦每年繳納
地價稅。 

2.民國 64 政府實施都市計畫編
定為輕工業區，但民等座落
之房屋仍作自宅居住使用，
現改為吉安住一住宅區。而
陳情人於近日卻接獲重劃公
司通知要求簽署重劃同意書
時，始知該地號被納入空地
重劃區，令人不解。又本區
共有 11 戶同時建築之連棟木
造房屋，然現只有 5 戶納入
建成區，陳情人等所有地號
竟被納入重劃區，顯有不
當，更損害陳情人等之權益
甚鉅，懇請相關單位能請將
慈惠段 434、434-1 地號變更
為住一之四建成區，以免訴
訟之勞累。 

同左。 部份採納。
理由: 
經查陳情位
置慈惠段 445
地號有吉安
鄉 公 所 106
年 10 月 17
日吉鄉建字
第
1060021151
號核發「實
施都市計畫
前建物完成
證明」，故該
陳情位置應
訂正為住一-
4，另慈惠段
445-1 經查為
道路用地，
應由重劃取
得，此部份
不予採納。

酌予採納。 
理由: 
採納規劃單
位 研 析 意
見。 

同意小組建
議。 

訂人
一-6 

周平山 
慈 惠 段
520-
20 、
524-
16 、
524-18
等地號 

住一住宅區內所有空地包含計
畫道路(即住一之三)均應市地
重劃負擔重劃費後發還抵費
地。上述之土地因 105 年通盤
檢討變更產生畸鄰地日後如何
申請建築使用(因縣府有最小寬
度及深度之限制)，請主管單位
盡速查明更正，以維護保障土
地所有權人之權利。 

請更正吉安住一住
宅自辦市地重劃區
範圍即「慈惠段
520-20 原劃定住
一之四變更住一之
三 」、「 慈 惠 段
524-16 及 524-18
及沿線之土地原住
一之四變更為住一
之三」，以符合整
體開發之旨意。 

未便採納。
理由: 
經查陳情位
置 慈 惠 段
520-20 地號
為合法房屋
申請基地，
符合重劃剔
除原則，應
劃設為住一-
4 ， 不 予 訂
正，另所陳
慈惠段 524-
16 及 524-18
由住一-4 變
更為住一-3
事涉道路調
整不符訂正
原則，不予
採納。 

酌予採納。 
理由: 
採納規劃單
位部分研析
意見，慈惠
段 520-20
地號，維持
劃設為住一
-4。另 1-4-
12M 道路北
側 慈 惠 段
507-1 至慈
惠段 508-4
路段，請依
既有指定之
建築線重新
調整路型。 

同意小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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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及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初核意見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 

花蓮縣都委
第 154 次大
會決議 

訂人
一-7 

張 警
鐄 、 林
雪 等 2
人 
慈 惠 段
528 、
530 、
537-1
等地號 

1.本區原於民國 63 年發布之
「吉安輕工業區都市計畫」，
而民國 71 年縣府辦理輕工業
區市地重劃意願徵詢，因多
數地主(80%)反對作罷。民國
73 年 3 月 31 日細部計畫公布
實施至 86 年歷經 13 年，變
更住一住宅從 86 年至今已有
20 年，其中年 3 月細部計畫
間購買土地房屋權益，因吉
安輕工業細部計畫實施，區
內已明定建地、道路、廣
場、綠地、公園、...。建地
和公共設施地價相差十餘
倍，建地價格已轉嫁公共設
施費用內，如今又須重新負
擔公共設施費，極為不公
平。未發展區因道路未開闢
價格更低，其中本人土地有
前地主向鈞府申請並核准三
條 8 米供公眾通行的公告巷
道，因應政府明定為建地而
購入，且市地重劃的目的在
於把每筆土地都能鄰路，而
本人土地已具備完的公共設
施及道路用地，其實無須新
開發與市地重劃的必要，且
並非素地，應保障本人之權
益。 

2.本人因政府公告，以對面商
業區價格購入已吃虧。現在
又因慈惠段 537-1 號未能提
供合法房屋證明為由，維持
原住一之三(素地)無法變更
為住一之四(建成區)。本人
已說明土地被徵收 26 坪，畸
零地購買的過程又有禁建的
規定及未能申請建照的理
由。也已提供土地買賣證明
是以對面商業區價格，現今
土地當作素地，其中政府有
誤導之責，請重新審核。 

3.申請人是本區合法進駐 79 家
廠商之一，在民國 86 年底應
枃府個別徵詢多數廠商為配
合地方發展繁榮有改住宅區
意願，但此重大議案，附帶
條件及取得廠商變更附帶同
意書，逕行廢除原主要細部
計畫 86 年 12 月 27 日發布建
劃字第 147765 號公告附帶條
件，另行擬訂細部計畫，此
附帶條件更為嚴重侵害廠商
權益。變更住宅區歷經 40 餘
年，現在重新辦理市地重

「變更吉安都市計
畫(住一住宅區)細
部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案」範圍
內土地(吉安鄉慈
惠段 528、530、
537-1 地號)，由
住一之三變更為住
一之四。 

未便採納。
理由: 
合法房屋座
落基地為慈
惠 段 535 、
536 、 537 ，
537-1 查無合
法房屋佐證
資料，應劃
設 為 住 一 -
3。 

未便採納。 
理由: 
採納規劃單
位 研 析 意
見。 

同意小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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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及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初核意見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 

花蓮縣都委
第 154 次大
會決議 

劃，應保障前廠商當時合法
購地之權益，不應把原輕工
業區合法建地，因無合法建
照當成素地，把建地當農地
(素地)，甚為不服。 

訂人
一-8 

謝仁謙 
慈 惠 段
673 地
號 

本人向花蓮縣政府申請位於吉
安鄉慈惠段 673 地號土地，在
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中，應剔除於重劃
範圍之外，對花蓮縣政府 106
年 3 月 3 日 府 建 計 字 第
1060035470 號回函不服，懇請
署長協助主持公道。 
本人位於吉安鄉慈惠段 673 地
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於民國 61 年 12 月 12 日即有合
法建物存在，業經花蓮縣地政
事務所登記在案，並經吉安鄉
公所查明，於 105 年 12 月 1 日
吉鄉建字第 1050029948 號函說
明前述建物屬合法房屋，且系
爭土地位在已整合完成之建物
密集區內，符合細部計畫書 77
頁對建成區(住一之四)的定
義：此類住宅區屬民國 86 年由
乙種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前之
建物密集區，理應畫分為建成
區(住一之四)。該系爭土地是
已經合法使用過之建地，並非
素地，40 多年來均依法編納地
價，稅並不符合細部計畫書 77
頁對重劃(住一之三)的定義：
本計畫區內當未使用之土地，
所以不應畫分為重劃區(住一之
三)。另系爭土地面臨已開闢完
成的自強路，其餘三面鄰地均
有合法建物為建成區所包，夾
不藉由重劃與相鄰土地合併開
發，惟花蓮縣政府卻將系爭土
地納入重劃區，嚴重損及本人
之權益。經本人數度向花蓮縣
政府陳青，於 106 年 3 月 3 日
接 獲 花 蓮 縣 政 府 建 計 字 第
1060035470 號，函僅以「未便
同意」作為回覆，對於將系爭
土地納入重劃區是否具可行
性、必要性、合理性及適法
性，均未予以說明，本人對於
花蓮縣政府如此之結論無法信
服，懇請署長協助主持公道。

同左。 未便採納。
理由: 
經查無合法
房屋，現況
為空地。不
予採納，陳
情人無法提
供合法房屋
證明。案經
花蓮縣都市
計畫委員會
第 150 次大
會審議維持
住一-3。 

未便採納。 
理由: 
採納規劃單
位 研 析 意
見。 

同意小組建
議。 

訂人
一-9 

郭 丁
圖 、 朱
雯 蘋 等
2人 

立陳請書人郭丁圖、朱雯蘋，
所有座落吉安鄉慈惠段 702、
702-1、702-2、702-3 等地號，
係完整一宗土地，但因都市計

同左。 未便採納。
理由: 
經查陳情位
置劃設為住

未便採納。 
理由: 
採納規劃單
位 研 析 意

同意小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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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都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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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惠 段
702 、
702-1、
702-2、
702-3
等地號 

畫細部規劃面臨 15 及 8 米道
路，致使本人土地 702-2 號土
地成為畸零土地，既無法耕作
也無法興建建物，確有違土地
利用最高原則，具上理由陳請
對於此次吉安鄉住一住宅區土
地重新規劃，使能作更細緻通
盤檢討以利原土地所有權人之
權益及保障土地利用達最高價
值為，以免造成民怨，再行抗
爭，徒增社會成本，損及社會
治安等等情事，特此陳請，懇
請 鈞座，為民申喉、主持正
義！ 

一-3，日後
為重劃整體
開發區，未
有所陳畸零
地 情 事 發
生。 

見。 

訂人
一 -
10 

簡進傳 
慈 惠 段
1282 地
號 

有關本人所有吉安鄉慈惠段
1282 地號土地，該筆土地一直
做農作使用從未興建房屋，卻
被 貴府誤列為已建成區「住
一之四」，請惠予更正公告，並
回覆本人，請查照。 

同左。 酌予採納。
理由: 
查陳情位置
確無合法房
屋，不符重
劃 剔 除 原
則，應訂正
為住一-3。

酌予採納。 
理由: 
採納規劃單
位 研 析 意
見。 

同意小組建
議。 

訂人
二-1 

田 錦 建
設 有 限
公司(孫
美汝) 
慈 惠 段
560 、
561 地
號 

茲陳情本公司所屬花蓮縣吉安
鄉住一住宅區土地，地號為花
蓮縣吉安鄉慈惠段 561、560 地
號，確已依相關規定辦理整體
開發計畫完成，然 貴府辦理
變更該區計畫時，錯將本人部
份土地編定為其他種用地，致
本公司開發計畫無法進行，影
響權益甚大，懇請 貴府能儘
速處置，以維民眾之權益，不
勝感激。 

同左。 酌予採納。
理由: 
經查陳情位
置為依民國
93 年發布實
施之「擬定
吉安都市計
畫(住一住宅
區 ) 細 部 計
畫」開發許
可之申請位
置，應訂正
為住一-2，
使其與開發
計畫相符。

本案保留，
提 大 會 審
議。 
理由: 
採納規劃單
位部分研析
意見。原申
請範圍內劃
設為住一-3
部分，同意
變更為住一
-2，原申請
範圍內公共
設施用地應
由重劃取得
部分，請業
務單位與申
請者確認捐
贈位置，其
捐贈比例以
開發基地土
地之 28%核
計並由申請
者 完 成 開
闢。剩餘公
設仍以重劃
方式開發，
確認後提交
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 

原申請範圍
內劃設為住
一 -3 部
分，同意變
更為住一-
2，另公共
設施用地捐
贈位置 
依小組意見
由業務單位
與申請者確
認捐贈公共
設施用地位
置，同意確
認後捐贈位
置，變更方
案詳變更案
(變更編號
七案)。 

訂人
二-2 

張 警
鐄 、 林

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同左。 併 訂 人 一 -
7。 

併訂人一 -
7。 

同意小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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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都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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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等 2
人 
慈 惠 段
528 、
530 、
537-1
等地號 

案內，吉安鄉慈惠段 528、
530、537-1 地號土地開發方式
規劃，由「整體開發(市地重
劃)區(住一之三)」改為「合法
建物建成區(住一之四)」，請查
照。 

 

訂人
二-3 

鍾玉秋 
慈 惠 段
989 地
號 

民所有座落土地慈惠段地號為
合法登記富國石材股份有限公
司，整筆土地被分割為建成區
與重劃區(私人土地不應被分
割)，希望能重新檢討。 

建請全部納入建成
區。 

未便採納。
理由: 
陳情人所陳
位置為合法
房屋座落基
地，已劃設
為住一-4(建
成區)，無須
訂正，另慈
勝 段 989-1
及 989-2 位
於公共設施
用地不符剔
除原則，不
予採納。 

未便採納。 
理由: 
採納規劃單
位 研 析 意
見。 

同意小組建
議。 

訂人
二-4 

花 蓮 縣
議會 
慈 勝 段
343 、
344 、
345 地
號 

「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案內慈勝段 343、344、
345 地號為一整筆廠房主建築不
可分離的附屬設施，因此無法
以易地重劃方式造成民眾困
擾，並損及民眾權益。 

同左。 部分採納。
理由: 
查慈勝段 344
地號已劃設
為住一-4，
同段 345 地
號領有合法
工廠登記，
符合重劃剔
除原則，應
訂正為住一-
4 ， 另 同 段
343 地號查無
合法房屋證
明，不予採
納。 

本案保留，
提 大 會 審
議。 
理由: 
採納規劃單
位部份研析
意見，慈勝
段 345 地號
訂正劃設為
住一-4，另
慈勝段 343
地號，請業
務單位通知
土地所有權
人限期繳交
地政事務所
複丈成果圖
以供核判，
若合法房屋
座落該筆地
號，同意訂
正為住一 -
4，否則仍
維持住一-3
不予定正。 

慈勝 345 段
地號同意小
組意見訂正
為住一-4，
另 慈 勝 段
343 地號，
經查為重測
前 田 浦 段
213 土地，
為合法工廠
座落基地，
予以採納訂
正為住一-
4。 

訂人
二-5 

花 蓮 縣
議 員 黃
振 富 服
務處 
慈 惠 段
537 、
537-1

本處接獲民眾陳情表示，有關
「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書」第五章規劃構想與變更原
則/貳、規劃構想/四、開發方
式規劃構想/(三)重劃剔除原則
/1.已發展區/(3)合法建物建成

同左。 併 訂 人 一 -
7。 

併訂人一 -
7。 
 

同意小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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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都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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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號 區(住一-4)之劃定原則認定，
民眾陳情頻繁已生爭議，請
貴府重新辦理認定事宜。 

訂人
二-6 

黃 振
榮 、 黃
祥 福 等
2人 
慈 勝 段
343 、
345 地
號 

1.慈勝段 344、345 地號領有台
灣省政府建設廳 69.9.20 核
准之工廠設立許可及 71.3.10
之工廠變更登記許可。雖未
列入花蓮縣政府 70.8.6 花建
使字使用執照範圍，惟該慈
勝段 345 地號仍應為屬與工
廠經營不可分離之一部，分
應比照現同段 344 地號規劃
為「合法建物建成區(住一之
四)」，始屬合理。 

2.慈勝段 343 地號夾於「合法
建物建成區(住一之四)」
內：案地週邊土地開發規劃
方式均「合法建物建成區(住
一之四)」。 

3.按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
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
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原有路
街線者為準，又慈勝段 343
地號面積雖達分配標準，惟
地形狹長且夾於「住一之四
區」內，已無其它相鄰住一
之三土地可搭配，未來市地
重劃後土地分配方式和結
果，恐將造成「更狹長及畸
零地」之情況，對原地主權
益損失更難以估計。 

4.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案內，訂有重劃剔除原
則，可將案地改以「合法建
物建成區(住一之四)」土地
開發方式規劃。 

懇請主管機關盱衡
現況、體恤民情，
將變更吉安都市計
畫(住一住宅區)細
部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案內，吉
安鄉慈勝段 343、
345 地號等土地開
發方式規劃由「整
體開發(市地重劃)
區(住一之三)」改
為「合法建物建成
區(住一之四)」，
感激不盡。 

併 訂 人 二 -
4。 

併訂人二 -
4。 

同意小組建
議。 

訂人
三-1 

陳翠貞 
慈 惠 段
458 地
號 

本人所有吉安鄉慈惠段 458 地
號 1 筆土地，臨道路部份，寬
約 3 米深度約 32 米，參加市地
重劃不足以配回最小建築寬
度。 
而 458 地號是 459 地號建成區
必要進出通道有窗戶及化糞池
和側門，無法分開。 
請看照片，二樓陽台、走道已
延伸出 458 地號 1/2 寬度等於
1.5 米，參於住一-三重劃易造
成麻煩，希望納入住一-四編納
代金使用，謝謝！ 

由於與 459 地號之
建成區無法分開，
希望納入住一-四
繳納代金使用。 

未便採納。
理由: 
陳情位置查
無合法房屋
證明，不符
重劃剔除原
則，故不予
採納。 
 

未便採納。 
理由: 
採納規劃單
位 研 析 意
見，維持劃
設為住一 -
3。 

同意小組建
議。 

訂人
三-2 

吳寶蘭 
慈 惠 段
1098 、

1.地號 1099 土地原為道路截
角，現已取消。 

2.地號 1099 土地重測前是田浦

慈惠段地 1099 土
地希望納入住一之
四，不參與市地重

未便採納。
理由: 
陳情位置查

未便採納。 
理由: 
採納規劃單

同意小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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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9 地
號 

段 404 地號分割出來。 劃。 無合法房屋
證明，不符
重劃剔除原
則，故不予
採納。 

位 研 析 意
見，陳情位
置無合法房
屋證明，維
持劃設為住
一-3。  

訂人
三-3 

蔡耀庭 
慈 惠 段
973 地
號 

領有使用執照之合法建築物。 我希望由住一-三
變更為住一-四，
不參與市地重劃。

酌予採納。
理由: 
查陳情位置
為合法房屋
座落基地，
符合重劃剔
除原則，應
訂正為住一-
4。 

酌予採納。 
理由: 
採納規劃單
位 研 析 意
見。 

同意小組建
議。 

訂人
三-4 

田 錦 建
設 有 限
公司(孫
美汝)、
張 炎
清 、 潘
俊 杰 、
張節子 
慈 惠 段
560 、
560-1、
560-2、
560-3、
560-4、
561 、
561-1、
561-2、
561-3、
561-4、
563 地
號共 11
筆土地 

1.原開發計畫土地範圍位置(吉
安鄉慈惠段 561、561-1、
561-2、560、560-1、563 地
號共 6 筆，如附件一)，為現
今地籍圖上吉安鄉慈惠段
560、 560-1 、 560-2 、 560-
3 、 560-4 、 561 、 561-1 、
561-2、561-3、561-4、563
地號共 11 筆(如附件四)，隨
文檢附土地登記謄本(如附件
五)，土地登記謄本之其他登
記事項上就有載明現今之 11
筆地號係由原慈惠段 561、
561-1 、 561-2 、 560 、 560-
1、563 等 6筆地號所分割。

2.故可知原開發計畫土地範圍
為現今地籍圖上之 560、560-
1、560-2、560-3、560-4、
561 、 561-1 、 561-2 、 561-
3、561-4、563 地號共 11
筆。 

3.現今縣府將原開發範圍 11 筆
土地號土地內之部分土地
(560、560-1、560-3、560-
4、 563)編為住一-3(重劃
區)，導致原核准開發範圍土
地不完整，無法進行開發程
序。 

故懇請縣府將本案
開發範圍內編為住
一-3 之地號土地
訂 正 編 為 住 一 -
2(非與其它住一-3
重劃區土地共同開
發)，以利本開發
案能順利完成。 
待訂正完成，懇請
縣府能儘快與本案
申請人(陳請人)完
成簽訂行政契約程
序以利本開發案之
進行。隨文檢附原
核準開發計畫書一
份。 

併 訂 人 二 -
1。 

併訂人二 -
1。 

同意小組建
議。 

訂人
三-5 

嚴 玉
桂 、 李
正 雄 、
李麗花 
慈 惠 段
509-1、
510 、
514 、
517 、
519 地
號 

本人於 68 年 1 月 8 日購買慈惠
段 509-1、510、514、517、519
地號之土地，土地原本之面積
約為 1044 平方公尺，位於建國
路與自立路交叉口處。早年因
配合北昌輕工業設置開闢建國
路與自立路興建拓寬，政府以
賤價強制徵收 739 平方公尺
後，僅剩餘 519 地號為 172 平
方公尺土地及 514+517 地號為
132 平方公尺土地。雖有不捨，

本人土地地目原本
就是住宅區，雖然
花蓮縣政府說這是
歷史的錯誤，但此
錯誤應由政府承
擔，由非由老百姓
來承擔。 
我的土地已被徵收
這麼多，現在若還
必須負擔 39%，根
本不公不義。由於

未便採納。
理由: 
陳情位置查
無合法房屋
證明，不符
重劃剔除原
則，故不予
採納。 
 

未便採納。 
理由: 
採納規劃單
位 研 析 意
見，維持劃
設為住一 -
3。 

同意小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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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共利益配合都市發展仍忍
痛犧牲。 
但也因為土地被徵收後，導致
本人土地未達輕工業建築標
準，無法申請合法建照，左鄰
右舍也沒人有意願一起興建，
致使土地無法作有效的利用。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免雜草
叢生，考量環境衛生及貼補家
庭生計，於民國 83 年先蓋鐵皮
屋作為使用，如台電花蓮區營
業處公文，並自 84 年 1 月起繳
納房屋稅，證明單據如附件。
且由地籍資料可知，本人土地
地目原本就是住宅區，經花蓮
縣政府變更為工業區，如今又
要再變更回住宅區，顯示縣府
的施政無長遠之計劃，變來變
去不但讓人民無所適從，更嚴
重侵犯人民的權益，造成人民
財產的損失。 
今又因吉安住一住宅區都市計
畫，被要求須提供 39%土地或等
值代金，損失之大，人神共
憤，退無可退，是以陳情。 
本人一生辛勤努力的工作，賺
取微薄的薪資，如今年紀已經
到了 75 歲的高齡，也沒有任何
的收入了，若再被徵收，後半
輩子恐怕無以為繼。 

建成區的負擔比例
比素地低，若非當
初土地有一半以上
被道路徵收，必能
申請合法建照，不
致於去蓋違章建
築，如今也能符合
建成區的標準，因
此請准予以建成區
的負擔比例繳納，
希望各位委員惠予
協助。 

訂人
三-6 

袁國康 
慈 惠 段
524-22
地號 

近日得知敝診所於 105 年底被
改為道路用地導致診所必須拆
除，原本位於建國路邊的私有
地，也必須被劃分至非主要幹
道的其它位置，造成我極大的
損失而計畫道路於近診所處突
然轉向才導致我變更為道路用
地。 

不知是否能改成以
下圖示做規劃路徑
○1 道路為直線安全
性較高也較合理，
路徑○2 道路位置原
本就是空地，不須
將原有建物拆除。

未便採納。
理由: 
陳情位置查
無合法房屋
證明，不符
重劃剔除原
則，故不予
採納。 

酌予採納。 
理由: 
考量現況及
公眾利益，
陳情人於現
場說明時所
提 第 3 方
案，將道路
置中為較佳
之 道 路 配
置。 

同意小組建
議。 

訂人
三-7 

洪桂煌 
慈 惠 段
445 地
號 

有合法建築證明要把空地變建
地 

－ 併 訂 人 一 -
5。 

併訂人一 -
5。 

同意小組建
議。 

訂人
三-8 

吳寶蘭 
慈 惠 段
1099 地
號 

地號 1099 土地原為道路截角，
現已取消。 
地號 1099 土地重測前是田浦段
404-1，是由田浦段 404 地號分
割出來(檢附土地異動索引資
料) 

慈惠段地號 1099
希望納入住一之四
不參與市地重劃。

併 訂 人 三 -
2。 

併訂人三 -
2。 

同意小組建
議。 

訂人
三-9 

孫國城 
慈 惠 段
396 地

1. 本筆土地現為住一-4，其建
物為一鐵皮造，無辦理建物
登記，疑非屬合法建筆。 

建請變更為住一-
3。 

未便採納。
理由: 
經查陳情位

未便採納。 
理由: 
採納規劃單

同意小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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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2. 本筆土地為袋地未臨道路，
將來整體開發區重劃完成
後，將被既成建物(建國路一
段 37 號)及重劃區第一-3 種
住宅區所包圍，無法指定建
築線，不利建築使用。 

置依建管號
77A0696 、
1097 圖資標
示，其為合
法房屋申請
基地範圍，
符合重劃剔
除原則，應
劃設為住一-
4。 

位 研 析 意
見。 

訂人
三 -
10 

陳 翠
貞 、 李
金輝 
慈 惠 段
458 地
號 

住一住宅區訂正案，慈惠段住
一-三、住一-四關係人陳翠貞
今將使用執照及竣工圖說各一
份，煩請附在申請書上，加強
資料佐證。變更住宅區後將申
請增建。 

 併 訂 人 三 -
1。 

併訂人三 -
1。 

同意小組建
議。 

訂人
三 -
11(
臨時
提
案) 

驕 陽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代表
人:林宏
仁) 
慈 勝 段
561 地
號 

本公司所有吉安鄉慈勝段 561
地號土地，目前經貴府劃入
「住一-3」。本公司檢附佐證資
料，提請貴會審查更正為「住
一-4」 

一、本公司(驕陽
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主要經營石材
加工業物。工廠使
用的土地範圍有吉
安鄉慈勝段 565、
566、567 及 561
地號等 4 筆土地，
本工廠生產經營除
需建置廠房建築物
外，相關天車設備
等亦為生產必要設
施。 
二、查本工廠建築
物領有 81 年花建
使字第 257 號工廠
使用執照(基地:慈
勝段 565、566、
567 地號等 3 筆土
地)，561 地號土
地上則有建置依建
築法檢討無需申請
執照之「天車設
備」。 
因貴府前將本公司
所有慈勝段 561 地
號土地劃編為「住
一-3」使用，此舉
將影響本公司整體
經營及石材生產
線。爰本次提具下
列資料佐證: 
(一)檢附花蓮縣政
府 107 年 6 月 25
日 府 觀 商 字 第
1070009777 號 函
本公司工廠登記資
料。該登記資料中

酌予採納。
理由: 
經業管單位
確認為合法
工廠座落基
地，符合重
劃除原則，
予以採納訂
正 為 住 一 -
4。 

酌予採納。 
理由: 
採納規劃單
位 研 析 意
見，訂正劃
設為住一 -
4。 

同意小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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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平面配置圖已
明確標示工廠範圍
及使用基地面積，
業已包含 561 地號
土地。(二)檢附林
務局農林航空測量
所 ( 底 片 號 碼
82930-990 、攝影
日 期 1993.4.29)
空拍照片圖資，已
明確顯示 561 地號
當時已為本公司生
產範圍即有大型天
車存在。 
三、依都市計畫法
及建築法規定，合
法建築物於都市計
畫土地分區變更後
仍得維持原合法使
用，本公司所有慈
勝段 565、566、
567 及 561 地號共
4 筆土地確實屬工
廠經營及生產之土
地，依貴府目前規
劃 系 將 慈 勝 段
565、566、567 等
3 筆土地納為「住
一-4」，若單獨將
慈勝段 561 地號土
地劃編為「住一-
3」，將嚴重影響本
公司經營。且今年
0206 大地震已造
成本公司巨大損
失，本公司期能正
常營運且須儘速彌
補虧損，維持工廠
使用之土地及生產
線之完整，實為本
工廠經營之基本條
件。 
四、懇請貴委員會
詳予審查，將慈勝
段 561 地號土地更
正劃編為「住一-
4」，讓本公司所有
之慈勝段 565 、
566、567、561 地
號等 4 筆相鄰土地
得完整供工廠經營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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